
下一次會有什麼不一樣？ 
――在兒童權利公約與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審查之後

郭銘禮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兒權公約）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障權公約）

分別在 2014 年底成為台灣的國內法，國際專家在 2017 年完成初次國家報告的

國際審查並提出結論性意見，政府已開始進行如何予以落實的討論或工作。這

大致是參考 2013 年以來的兩公約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程序與方法，並且作了

一些調整。國內對公約人權的落實程度會反映在下一次的定期報告與結論性意

見。到底，下一次會有什麼不一樣？

筆者想從自 2013 年以來迄今的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下稱消除婦女歧視公約）、障權公約、兒權公約的結論性意見的共通內容為

基礎，根本性的去探討，什麼樣的改革方向可能會是較為迅速有效落實公約人

權的解決方案。筆者擔心，如果不做根本或深層的調整或建構，那麼，這些國

際審查程序不僅難以使人權公約發生預期的作用，反而容易因為長期的無效用

且反覆地動員而加深反感或厭惡。

筆者認為，應認真思考由總統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的可能

性，請總統直接面對國際專家作出的結論性意見，解決每一個被建議改善的人

權議題。這是個小幅度的角色調整，希望不會冒犯到總統的尊貴，但我期待這

個新職務能藉由同理心的效用，讓總統至少能每三個月定期感受到國家依人權

公約所負的義務，或許就是根本性的解決方案。

請容許筆者從目前暫時無解的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置問題談起。2013 年兩

公約第一次的結論性意見建議台灣訂出確切的時間表，把設立符合巴黎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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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當作優先目標，並且在保障人權方面發揮諮詢、監督與調

查的功能，也能促成制定促進與保護人權的國家行動計畫。12017 年兩公約第二

次的結論性意見予以重申，建議台灣建立完全獨立而多元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勿再有所拖延。22014 年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第二次結論性建議也做出同樣建

議，32018 年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第三次結論性建議則進一步指出，不要將國家

人權機構設在總統府、監察院或其他現存的政府架構之下。如果政府決定要將

國家人權機構融入監察院，則絕對需要將監察院重新改組，在監察院內設立符

合巴黎原則的獨立機構。4

2017 年的兒權公約第一次結論性意見，建議台灣設立一個配置有監測兒

童人權專責部門的國家人權機構、或兒童監察使、或兒童權利專員，以符合聯

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二號一般性意見的要求，勿再拖延。此機構亦須符合巴

黎原則而能夠受理、調查與處理兒童申訴案件。52017 年的障權公約第一次結論

性意見同樣建議台灣應設立國家人權機構或類似機構，且必須完全獨立，因此

不應將國家人權機構設在總統府、監察院或其他現存的政府架構之下。6

由上可知，不同的人權公約審查委員會都同樣建議台灣儘速設立國家人權

機構，甚至於明白的建議不要將國家人權機構設在總統府、監察院或其他現存

的政府架構之下，以確保完全的獨立性。

很可惜，儘管國際專家一再重複的建議，但台灣政府高層一直沒有設立符

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的知識與決心，欠缺有效的作為。馬英九前總統

於 2010 年間以行政命令性質的要點所設置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由副總

統擔任召集人，性質上屬於兼職性、諮詢性、任務編組型態的組織，完全不能

符合巴黎原則的要求。蔡英文總統在 2015 年競選總統期間曾經承諾成立國家

人權委員會，必須獨立運作不受政治干擾（林朝億，2015），但是在蔡總統就

1 兩公約第一次結論性意見，第 8、9 段，2013 年 3 月 1 日。

2 兩公約第二次結論性意見，第 9 段，2017 年 1 月 20 日。

3 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第二次結論性建議，第 8 段，2014 年 6 月 2 日。

4 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第三次結論性建議，第 13 段，2018 年 7 月 20 日。

5 兒權公約第一次結論性意見，第 14、15 段，2017 月 11 月 24 日。

6 障權公約第一次結論性意見第 78(c)、79(c) 段，2017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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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後，我們似乎沒有看到她為了落實這項政見而採取任何具體作為或設定具體

時程予以完成，但她也沒有使馬前總統時代設立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停止

運作，仍然繼續提名人選並讓委員會可以運作發揮功能（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6）。

蔡總統似乎把首要工作放在其他的人權相關議題。例如，2016 年 8 月 1
日，透過屬於行政命令層級的設置要點所成立的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

型正義委員會，由總統親自擔任召集人，其中一項任務是「積極落實聯合國原

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各項相關之國際人權公約」。由於兩公約第一次結論性意見

第 30 到 35 段是有關於原住民族權利的建議，其中第 34 段建議政府應以兩公

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原住民族及部落居民的第 169 號公

約等人權標準為基礎，採取以人權為本的方法來與原住民族互動，與第 35 段

的歡迎官方對於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認可。第 24、25 段則是對於大規模人權

侵犯事件的轉型正義工作，追求真相與正義並促成和解。由此觀之，蔡總統願

意親自出面處理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事務，當然是值得肯定。7

但是，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任務包括「人權政策之提倡與諮詢」、「國

際人權制度與立法之研究」，8 更為廣泛，本就包含落實與原住民族有關的國際

人權公約的議題在內，否則前述兩公約的結論性意見不會將此部分列為建議事

項。因此，這與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任務可以是重疊

的。

如果總統不僅僅像現在只針對其中一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議題成立的委

員會擔任召集人，而是願意親自擔任處理更廣泛人權議題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

員會的召集人，或許能讓總統更為完整的了解到目前在運用已國內法化的國際

人權公約來保障與提升台灣人權方面的困境與不足。由總統親自擔任總統府人

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的其他優點，也在於總統可以親自關切包括兩公約、障權

公約、兒權公約、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等國際專家提供的各項建議在台灣的落實

7 蔡總統就任後，立法與行政部門在與轉型正義有關的行動方面甚為積極，例如 2016 年立法院通

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設置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2017 年立法院通過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設置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8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 ( 一 )、( 二 )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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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親自了解權利受侵害者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各級政府為何無法有效保

障人權的問題所在、人權諮詢委員是否都善盡職責、總統是否親自接觸到以往

所不知到的訊息與感受等等。筆者懇請總統了解，親自處理人權議題真的是有

實質意義的。那不是一份公文可以道盡的故事。

筆者期待的是，總統作為台灣最有實權的政治人物，承擔的是最大的職

責，人權公約課予國家的義務，有待政府領導階層有效予以履行。總統如果願

意親自出面處理人權議題，會是最佳示範，並促使台灣社會擁護人權的價值與

力量能夠凝聚在一起，公務人員也會進一步感受到人權公約的價值成為日常公

務運作的一部分。當總統親自處理人權議題時，應該就更容易了解聯合國人權

機構為何呼籲各國設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為何要求各國訂定促進

與保護人權的國家行動計畫，為何要求各國應促使國內法令遵守人權條約。

我在對不同公務員講授人權公約課程時，總是覺得這個國家也對不起第一

線面對民眾的公務員，某種程度上讓基層公務員背負著侵害人權的惡名，造成

一般人民與公務員之間存在對立，這對政府一點好處也沒有。這可能是各院、

各部會的首長對於結論性意見中建議改善的人權缺失並不認同，也可能因為涉

及不同院、部的職權、預算、人力消長而不易有共識，以致於人權無法獲得進

展。

再者，公務員是依法行政，雖然各個人權公約施行法也都已經使人權公約

成為國內法，也都規定適用公約時應參照聯合國各個條約監督機構，也就是例

如人權事務委員會、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委員會、

兒童權利委員會、障權委員會所作的解釋，但人權公約的規定以及條約監督機

構的一般性意見、個人來文的決定等對公約的解釋，都需要與現有國內法令作

對照，或是修訂、制定新的標準作業規範。否則，要期待公務員在日常業務上

適用人權公約，實在是有點不切實際，完全無法對症下藥，縮短差距。

有鑑於台灣在支撐聯合國人權規範方面的人力資源與基礎建設方面非常不

足，因此，我曾經對行政院、監察院、司法院可以採取的措施提出建議（郭銘

禮，2018）。在此，我請求總統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從這個職

務出發，用心處理國際人權專家建議的每一個人權改善事項，希望總統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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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能夠帶動新一波的進展與文化，讓下一次真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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